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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台酒业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8

年 4 月 28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》。

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

司的年报问询函》（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8〕第 7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

公司现根据问询函的有关要求，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因工作人员疏忽，造

成差错的内容进行更正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 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 “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；二、主营

业务分析；2、收入与成本；（4）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

行情况”的内容做如下更正： 

更正前内容： 

2018 年 01 月 19 日，公司与高诚集团控股子公司尊驾酒业在武威市凉州区签

署了《皇台文化酒销售合同》，合同标的为 9200 坛皇台文化酒，合同期限自 2017

年 1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合同金额为 14840 万元。截至本报告期末，

该合同尚未执行。双方将积极创造条件，争取该合同早日执行。 

更正后内容： 

2017 年 12 月 19 日，公司与高诚集团控股子公司尊驾酒业在武威市凉州区签

署了《皇台文化酒销售合同》，合同标的为 9200 坛皇台文化酒，合同期限自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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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合同金额为 14840 万元。截至本报告期末，

该合同尚未执行。双方将积极创造条件，争取该合同早日执行。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。本次更正事项

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，更新后的《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》将

刊登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查询。 

特此公告 

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8 年 7 月 13 日 




